
    桃園市山豐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期【課後照顧服務】報名簡章(中年級) 

本校為安定學童課後生活，照顧弱勢學童，安排適當課後活動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

展，協助家長解決課後照顧問題，擬定 114學年度國小學童的課後照顧方案。 

一、 上課日期:115年 2月 23日(星期一)至 115年 6月 30日(星期二)。 

二、 實施時間:週一至週五放學後至 17點 10分。遇國定假日、彈性放假或學校調整 

放假補課日，依學校作息實施。詳細上課日期請家長留意學生上課通知單。 

三、 報名時間:即日起至 115年 1月 14日(星期三)下午 4點止，掃描下方 QR code
填寫報名表。 

請家長詳閱實施要點，審慎考慮再報名，以免臨時異動造成作業困難 

以及日後參加的權益。開始上課後才退出者，將依規定收取該月費用。 

 

四、活動內容：作業指導(以完成課業為原則，非教學、考試)、生活照顧、 多元活
動。 

五、錄取名額： 

(一)每班以 22至 25人為原則，每年級預計開設 1班。惟必要時未滿 22人不開
班，若人數超過上限 25人，具特殊身分之學生優先錄取(特殊身分學生請於
報名期間繳交相關證明文件送至本校教務處，否則視為一般生)。其餘一般
生將就剩餘名額於 115年 1月 15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:30在本校會議室公
開抽籤。錄取名單將於同日下午 4時前公告於學校網站，請家長自行上網查
閱。 

六、收費方式： 
（一）依市府規定，每小時收費二十五元（備註），費用開學後併同註冊單繳交。 
（二）申請補助注意事項：以每學期提出申請為主。符合「低收入戶」、「身心障

礙」、「原住民」、「特殊情況」學生，新生於報名同時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同
意書，送至本校教務處，經報縣市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，得減百分之五十或
免一學期收費。若中途因故無法參加課照班，需填寫申請單，報學校核准。 

備註:依市府規定，兒童課後照顧收費由參加兒童家長負擔，按月收取，並採全程
收費方式為原則，兒童請假不得申請退費。中途退出，當月剩餘日數不予退
費；轉學生轉出、轉入當月可按日計算。 

七、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期課後照顧班各期收費一欄表：（初估暫定，以實際上課天數為主） 

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課照總時數 每小時費用 課照費用 
115.02.23-
115.06.30 

放學後至 17:10 238.5小時 25元 5692元 



八、課程規定：學生參加課後照顧班，視同正式上課時間，學生須遵守各項學校規

定，以利教學順利進行，維護所有學生學習權益。若學生無法配合，

請審慎考慮是否參加 

九、遵守事項: 

 (一)報名資料填寫不完整者，視同「不符合報名資格」。 

 (二)為保障其他學生上課權益，正取生放棄資格者，本校取消其下一學期報名權 

     利。請家長審慎考慮，再進行課後照顧服務報名。 

 (三)17:10學生由任課老師統一帶隊至校門口，，請家長準時接送學生放學、或 

     務必安排學生放學事宜。17：10 以後之學生安全，請家長自行負責。 

 (四)因個人因素部分時間無法配合學校之課後照顧班作息者，開課後請填寫課後照顧  

     學生特殊需求安全切結書(附件一)。提早離校者，恕無法辦理退費。 

十、違規行為： 

常見違規事項列舉如下： 

（一）上課不準時：上課鐘響後 5 分，仍滯留戶外，不準時上課。 

（二）上課任意缺席：上課假借理由，滯留課室外，影響上課品質。 

（三）不服從指導：上課時間常與教師有衝突，對教師處置不服，影響課堂秩序。 

（四）與同學衝突：上課時間常與同學起衝突，屢勸不聽。 

（五）破壞學校公物：惡意破壞課後照顧班及學校物品，造成上課安全疑慮。 

（六）拒絕進行作業書寫：學生拒絕書寫回家作業，或僅願意進行書寫特定作

業，致影響上課秩序及教師指導工作之進行。 

 (七) 自行返家學生但放學未直接返家者。 

 (八) 無故不到未向老師請假者。 

 (九) 無故超過17:10接回孩子者。 

 (十) 其他應遵守卻未遵守者。  

 十一、處置方式： 

（一）第一、二次違規，經課照導師或教務處予以口頭規勸，並以聯絡簿告知家 

      長。 

（二）第三次以後仍無法改善，經學校開會決議取消該生課照資格，並將剩未

上課之已繳費用，按上課天數比例予以退還（受補助學生則不退費）。 

 十二、愛的叮嚀： 

（一）因人力問題，請家長務必17:１０ 準時接送學生放學，以免學生滯留在外， 

      產生危險。 

      （二） 因師資聘任問題，除轉學或停止上課，本校無法進行任何退費，請家長見諒。 

 

 

 
 


